
来，我们深入到市县、乡镇、村户，与基层同志一

起，共同摸索探讨了切实可行的征收办法。主要

是对大宗品目如苹果、茶叶、木耳、柑桔等，实行

评产计征方法（一年一定）；由供销部门收购的

农林特产品，如桑蚕茧、生漆、烤烟和一些中草

药等品目，实行随购代征方法；对帐务健全的全

民、集体单位，如茶场、食用菌场、林场、果园、苗

圃、药木场等，以帐面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额

（或实际收购额），按规定的税率计征；对流入市

场自由交易的各种应税农林特产品（除评产计

征的品目外），由财政部门在城乡农贸市场设点

征收；经过公安部门批准，由财政部门参加，设
“农税检查站”，对过往应税农林特产品实施检

查征收。各地在灵活执行以上方法的同时，又大

胆探索、创新，制定适合本地的具体征收办法，

使征收方法更加完善。如白水县财政局确定了

“测评产量，据实计税，随销随征”的征收办法。

（四）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坚持走依法治

税的路子。全面开征农林特产税以来，我们在强

调紧紧依靠各级人民政府的同时积极与检察院

取得联系，协助各地建立农税检察机构。同时，

与省公、检、法、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

收管理，保障农税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通知》，

保障了征管人员的人身安全；与银行协商，对有

存款不按规定缴税的单位，从银行存款中扣缴

税款。这些做法有力地保证了征收工作的顺利

进行。

（五）更新工作观念，建立健全各种服务体

系，改善征纳关系。一是充当果农学习运用栽培

技术的媒介。一些县的农税人员为果农着想，积

极与农科所、园艺站联系，聘请专家为果农讲授

技术。如礼泉县财政局每年拿出 5 万元用于培

训果农农税股和县园艺站建立了协作关系，派

出高级农艺师在果区巡回指导工作，并在各乡

镇成立果农协会，组织经验丰富的果农讲果树

的栽培、修剪、病虫害的防治知识。该县的东庄

乡，在财政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果农学校，每年

举办培训班 7—8 次，参加培训的果农有 600 多

人。二是沟通销售渠道，为群众排忧解难。许多

县区财政部门利用新闻媒介，开展销会、订货

会，帮助农民推销。如在财政局的支持下，白水

县建立固定销售网点 26 个，储藏库 1 个，允许

并支持国营、集体、个体、联合体设点经销，欢迎

外地果商前来品尝订购，同时还与新华社陕西

分社在西安组织召开了白水苹果超亿斤的新闻

发布会，打开了国内 23 个省区、46 个大中城市

的销路，一部分苹果还出口香港、澳门、泰国、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三是以资金扶持生产。1989

年省财政安排 200 万元专款用于扶持各地市的

农林特产品发展。各地市也相应通过不同渠道

筹集资金用于发展农林特产品。通过对果农从

技术、销售服务和资金上的支持，不但扶持了生

产，帮助了农民，同时也稳定了农林特产税税

源，改善了征纳双方的关系，促进了农林特产税

的顺利征收，增加了农林特产税收入。

农业税征管
对耕地占用税 实 行

预 征办 法的 尝试

董陆 一  张锦林  王 春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耕

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有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

定税额一次性征收，纳税人必须在土地管理部门批准

占用耕地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根据这个原则，从 1987

年开征耕地占用税到 1988 年底，郑州市采取的主要办

法是：财政部门派人到土地管理部门联合办公，见到土

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文件后，向纳税人发《耕地占

用税通知书》，限期纳税。纳税人不纳税，土地管理部门

不得发给《土地使用证》和划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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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办法虽然取得了政府领导、土地管理部门、银

行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但征收任 务完成得却不理想。

截止到 1988 年底，全市应征耕地占用税 4 196 万元，实

际征收 2 648 万元，尾欠税款 1 548 万元，占应征额的

37%。造成尾欠的原因主要有：1.依靠发《土地使 用证》

和划拨用地把关，时间拖得太 长，郑州市土地部门发

《土地使用证》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虽然财政及时发

了《纳税通知书》，但纳税人常常等到领《土地使用证》

时才纳税，造成耕地占用税不能及时征收入库。2.部分

占地项目，尤其是大的占地项目，基建投资不足，或投

资概算中根本不含耕地占用税，纳税人交税有困难。3.

部分占地单位，纳税观念不强，批准用地后，长期拖欠

税款。尽管财政和银行联合下发了扣缴耕地占 用税的

文件，但有的欠税单位开户银行根本就无存 款可扣，实

际作用不大。

为 了确保耕地占用税及时足额征收入库，郑州市

财政局开始尝试并逐步完善了预征 税款办法：就是在

土地部门批准用地前，先预征税款，批准用地后 再结

算，办理完税手续。

1989 年初，郑州市财政局结合 土地管理 部门占 地

审批程序，试行 委托土地部门预收耕地占用税的办法，

即各级土地部门在预收征地费用时，连同耕地占 用税

一并预收，批准用地后将预收税款转到财政部门 ，财政

部门同纳税人结算预收款。这一办法虽然改变了批后

征税的被动局面，但在执行中又出现 了一些问题：一是

土地部门有的为多收利息不及时结算税款，影响及时

入库；二是土地部门认为是替财政部门收税，责任心不

强，对个别单位没预收税款就办理了批准手续 针对以

上问 题，1 989 年 7 月郑州市财政局对预征办法进行 了

改进，由土地部门 预收改为财政部门 直接预收税款。同

时参加了市政府成 立的城建项目审批收费联 合办公

室。办公室收税的 具体程序是：申请征用耕地的单位，

凭市规划局发给的“征用土地收费 表”到联 合办公室预

交耕地占 用税，然后凭收费盖章后的“收费表”再回规

划局领“规划许 可证”，而后到市土地局办理征用土地

批准手续。纳税人待批准用地后凭“耕地占用税预收凭

证”再到占地所在区财政局办理预收款结算 手续。区 财

政局收回纳税人“耕地占用税预收凭证”到联 合办公室

划转预收款，缴入金库。这个预收办法避免了土地部门

代预收出现的问题，为做到批 一征一，完成耕地占 用税

征收入库任务发挥了 作用。但由 于该预征办法是由原

来批后据实征收逐步演变而来的，对 规划局核定的非

耕地和免税范围的占地项目没有预收耕地占用税，因

此还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规划局核定的非耕地，土地局

通过与村组协商补偿安置，作为耕地批复了；二是申请

时属于免税的项目，批准后却变成了应征税项目；三是

免税项目申请时享受了减免，批准用地后不积极办理

减免申报手续。

1991 年 10 月，郑州市财政局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

题对预征办法又 做了补充规定：凡申请用地的单位或

个人，必须按照规划部门规划的占地面积足额预交耕

地占用税。批准用地后一个月内到财政部门，根据耕地

占用税有关规定，办理减免申报手续或预收税款的结

算 手续。为了保证应征税款及时足额征收入库，应退预

收款及时、准确地退还预交单位，郑州市财政局还同时

下发 了《关于完善耕地占用税预征税款结算办法的通

知》，规定财政部门接到土地局批准占地 文件后，要立

即通知纳税人定期纳税或办理预交税款的结算手续。

在结算预收税款时，要了解征用土地情况，属于耕地占

用税征税范围的照章结算预收款，然后入库；不属征税

范围的占地，经有关领导审批后，预收税款立即退回；

属于减免税范围者，按照《耕地占用税减免管理暂行规

定》经申报批准减免后，退回预收税款。《通知》还对耕

地占用税计征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

实践表明预征办法使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由被动

变主动，保障了税款入库的及时性。预征办法将耕地占

用税把关的环节由一个增加到两个或三 个，由最后划

拨用地时把关，提前到发“规划许可证”和批准占地文

件时把关，不仅避免了无故拖欠税款的现象，而且使投

资概算中不含耕地占用税的问题提前暴露，被迫追加

投资，对确保耕地占用税及时、足额征收入库发挥了重

要作用。实行预征办法以来，做到了批一征一，而且还

清理以前年度尾欠和违章占地税款 1 675 万元，1989

至 1991 年 三年共征收税款 1 749 万元。今年上半年，全

市实际批准占地 591 亩，应征税款 287 万元，已全部结

算 入库。目前已预交税款等待办理批准 手续的占地

3 800亩，应征税款 1 400 万元已预收到待结算专户。

预征办法增强 了耕地占用税的调节职能，占地者

必须在申请过程中就预付税款，从而使其在申请时必

须 考虑为节约资金而少占耕地，审批部门对资金不足

的占地项目，也会少批或不批占用耕地。实行预征办法

以 来，郑州市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绝对额和与计划

相比的相对额都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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